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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州 市 新 北 区 建 设 工 程  

招 标 公 告（资格后审）  
编号：3204111510210101-BD-002 

 

 1、工程名称：孟河历史文化名镇建设一期工程 

 2、工程概况： 

(1)批文号：常开经计【2015】184号 (2)投资额：951.3万元 

(3)工程地点：常州市新北区 (4)建设规模：2092.12平方米 

(5)结构类型： /  (6)质量等级要求：合格 

(7)计划开、竣工时间：2015 年 11 月 — 2016 年 1 月 

 3、标段划分： 

编

号 
标段名称 

招标 

内容 

估算价 

(万元) 
申请人资质类别、等级 

注册建造师 

资质等级 

1 

孟河历史文化名镇建

设一期工程二标段（万

绥东岳庙大殿、山门、

子孙堂、戏楼、九龙禅

寺大雄宝殿修缮） 

古建 

修缮 
240 

新资质标准：同时具备古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含以

上）及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二级（含以上） 

原资质标准：同时具备园林古

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

（含以上）及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资质二级（含以上） 

建筑工程二级 

（含以上）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主体单位必须为：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

（含以上）单位或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含以上）单位，投标建造师及被授权

委托人必须为投标主体单位的相关人员。 

4、企业、建造师报名的业绩条件： / 。 

5、其他报名条件： 

（1）本工程为网上招投标； 

（2）投标保证金 4  万元，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以转帐方式从投标单位基本帐户转入常州

市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投标保证金专用帐户，户名：常州市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开

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新北支行营业部；帐号：615101040218458；首次缴纳投标保证金的单

位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携带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明原件至常州市新北区建筑工程管理中心备

案。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在途时间，确保投标保证金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投标保证金专用账

户。年度保证金用户按常州市城乡建设局常建[2012]211号通知要求执行。 

（3）根据建筑市场廉政准入规定，投标单位截止 2015年 11月 19日应无行贿犯罪记录，资格

审查时由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新北区分中心统一到区人民检察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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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常新政规［2010］2 号文件规定，投标单位在资格审查时应出具《新北区建设市场

信用备案登记书》，投标单位的建造师应为《新北区建设市场信用备案登记书》中所登记备案

的执业人员，联系电话：0519-85127170； 

（5）投标建造师无在建工程； 

（6）投标建造师必须准时参加开标会议，否则将拒绝接受其单位投标文件，并记不良记录； 

（7）评标办法详见附件一； 

（8）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开标后对投标单位进行资格审查； 

（9）不接受为本工程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单位投标。 

6、资格审查的相关资料： 

6.1 资格审查需提供的资料原件： 

（1）介绍信、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第二

代身份证、投标建造师第二代身份证； 

  （2）投标建造师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凭证原

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非社保手册）,缴纳时间为 2015

年 8月至 2015年 10月连续三个月； 

（3）投标保证金收款收据； 

（4）新北区建设市场信用备案登记书； 

（5）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6.2 资格审查需网上审核的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或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 

（3）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4）投标建造师注册证书； 

（5）投标建造师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6.3 若投标单位不具备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可以与具备该资质的企业组成联合体共同

参与投标。联合体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在资审时需提供的资料原件： 

（1）介绍信；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 

（4）联合体协议书（详见附件三）。 

特别提醒： 

① 以上 6.1 款、6.3 款要求的资料必须提供原件； 

② 以上 6.1 款、6.2 款及 6.3 款要求的资料必须另外提供二份有效复印件，复印件必须按上

述顺序装订成册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 

③ 除身份证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投

标保证金收据原件不用装袋、密封，其他资格后审资料必须一起装袋、密封（注：密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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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缝处须加盖报名企业公章）、标志（注：密封袋上注明工程名称、报名企业全称并加盖

报名企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后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次性递交，投标截止时间后不再

接受补充资料。  

④ 企业法定代表人办理招投标事宜可不提供授权委托书。 

⑤ 在规定时间内资格后审所需各项资料如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作资格后审不合格处理，所带

原件必须能完整证明公告要求事项； 

⑥ 资格审查资料 6.2 款须以已录入“常州市建设工程电子化招投标系统”“企业诚信库” 的

信息为准，按苏建招[2015]29 号文第二条（三）款执行，且内容、印章完全，并在有效期

内，未按要求录入的作资格审查不合格处理。 

 

7、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及投标建造师须携带第二代身份证及企业加密锁于投

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签到，并在招标人按开标程序进行点名时，向招标人提交企业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以证明其出席，如

需远程解密的，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出书面申请，未按以上要求，其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投

标予以否决。 

8、公告时间： 

本公告发布时间为：2015年 10月 26日至 2015年 10月 30日 

9、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2015 年 10月 26日至 2015年 10月 30日登陆 “常州市建设工程

交易网”“投标单位登录”栏目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300元，售后不退。 

10、任何不符合招标公告（包括附件）要求的情形均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备注： 

一、信息公布、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图纸）的下载、招标控制价的下载、招投标答疑：

常州市建设工程交易网，网址 http://58.216.237.117/czztb 

二、招标文件自由下载，上传投标文件时须通过网银支付 300 元费用。 

三、本工程不满 3家投标单位，招标人将重新组织招标。 

四、由于招标文件模块限定，评标办法以招标公告附件评标办法为准。 

五、本工程所有的资审资料，都必须在有效期内。如有关的资审资料在年审中的，资审时必

须出具发证单位证明的原件；如有关的资审资料已经年审通过的，资审前必须在 5.0 库里重

新上传新的资料扫描件，请各投标单位务必注意。 

六、项目报名成功以上传投标文件成功为准。 

http://58.216.237.117/czztb
 



 

 4 

 

招标人：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  江苏三维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 地址： 
新北区通江南路 259号凯信商务广

场 A 座 4楼 

联系人： 陆常远 联系人： 叶蕾 

电话：  电话： 17712305398 

传真：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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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评标办法 

本工程具体评标办法如下（共计100分）： 

一、确定有效投标报价： 

凡符合招标文件、招标答疑纪要等有关招标实质性要求，且在招标控制价以下的投标报价均为有

效投标报价，未能实质性响应上述有关招标要求的为无效投标文件。 

二、打分： 

1、确定评标基准价：通过相关投标数据合成确定评标基准价，高出或低于此基准价相应扣分。评

标基准价=（A×50%+B×30%+C×20%）×K；  

2、A=本次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100%-下浮率△）； 

B=在规定范围内的本次投标除C值外的任意一个有效投标价； 

C=在规定范围内的本次开标最低有效投标价。 

规定范围为：高于【(本次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0.7+本次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0.3) ×

0.8】的有效投标报价； 

K 为下浮系数，取值范围为96%、97%、98%。 

注：①Δ 为以最高投标限价为基数的下浮率，本工程为：2%、3%、4%、5%、6%、7%、8%、9%、10%、11%

共10个数值。②C值的确定：按公式计算出本工程的规定范围，在此规定范围内的最低有效投标报价即为

C值。③（不含C值）B值随机抽取确定。④开标时有效标少于等于3家的，不再合成计算评标基准价，最

低有效投标报价即为评标基准值。⑤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ABC合成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

事人质疑、投诉、复议以及其它任何情形而改变，评标过程中的计算错误调整除外。 

3、有效投标价与评标基准价比对，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每高或低1%的扣（0.4、0.5、0.6）

分，具体扣分值在开标时随机抽取（按内插法，四舍五入取两位小数）。 

4、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扣分项，最高扣80分（合理性分析细则详见附件二）。 

注：开标时有效标少于等于3 家的，不再进行报价合理性分析。 

5、所有抽签均在开标后评标委员会所有评委确定有效标后由招标人代表进行随机抽取。 

6、定标办法：以上得分汇总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得分相同，则选择其中投标报价低者为

第一中标侯选人；若得分相同，投标报价也相同，当场按签到顺序抽签确定中标候选人。 

 

注意事项： 

一旦发现中标候选单位的投标建造师已有在建或已另有工程中标的，则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

同时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 

注：本工程招标公告中的评标办法与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办法不一致时，以招标公告中的评标办法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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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办法（试行） 

针对投标报价中恶意的不平衡报价，现在增设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80分） 

1、本工程采用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采用Excel 或dbf 格式）

与最高投标限价同步公布。 

2、分别计算出工程量清单各子目（或总措施费）的报价合理性分析评标基准值（J）：

J=[K*55%+（S1+S2+S3）/3*45%]*（1-F） 

其中：K 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或总措施费），各有效投标文件的相应子目综合单

价（或总措施费）的最高价S1、中间价S2、次低价S3，F 下浮系数； 

中间价按有效投标单位总数计算，如有效投标单位总数为奇数取中间值；如有效投标单

位总数为偶数按投标单位总数除以2 的数值，按从高到低排序计取。 

方案一：在所有的有效投标报价单位中，提取投标总价为最高价、中间价、次低价三家

投标单位的每个子目综合单价与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合成； 

方案二：在所有的有效投标报价单位中，提取投标报价的每个子目综合单价为最高价、

中间价、次低价与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合成； 

上述方案中，S1、S2、S3 如超过K值的则剔除，以K进入合成。 

本工程下浮系数F值为25%，总措施费为45%； 

采用方案一或方案二在开标时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 

3、不平衡报价分析： 

（1）将投标单位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综合单价（S）金额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A=

（J-S）/J*100  

（2）将投标单位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综合单价（S）与工程量清单各子目的限价比较B=

（S-K）/K*100  

（3）将投标单位总措施费（S）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C=（J-S)/J*100  

4、投标单位每个子目的A、B、C 值必须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如果超出范围，按“投标报

价合理性扣分表”的规定扣分，扣满80分为止。 

5、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上签字后，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以及其他任何情形都不改

变J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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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投标报价不合理扣分表 

 

A值 A≤6 6＜A≤10 10＜A≤15 15＜A≤20 20＜A≤25 25＜A≤30 30＜A 

扣分 0 0.02 0.1 0.5 1 2 5 

B值 B≤0 0＜B≤6 6＜B≤10 10＜B≤15 15＜B≤20 20＜B  

扣分 0 0.5 1 2 5 10  

C值 C≤40 40＜C≤50 50＜C≤60 60＜C≤70 70＜C   

扣分 0 1 2 4 5   

 

 

 

不合理投标报价的企业信用扣分表 

本次所有有效投标报价的平均值*70%与本次

招标项目最高投标限价*30%之和下浮超过 
投标报价合理性分析的扣分超过 信用分扣分值（分） 

30%（含）～35% 30（含）～40 1 

35%（含）～40% 40（含）～50 2 

40%（含）～45% 50（含）～60 3 

45%（含）～50% 60（含）～70 4 

55%（含）～60% 70（含）～80 5 

60%及以上 80及以上 6 

 

注：①以上列表扣分可以分别累计；②扣分至次月生效；③企业信用分总分扣分时间为一年，

从扣分生效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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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联合体投标协议书 

甲方：                                

乙方：                                

为共同参加 孟河历史文化名镇建设一期工程二标段（万绥东岳庙大殿、山门、子孙堂、戏楼、

九龙禅寺大雄宝殿修缮） 的投标，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双方关系 

甲乙双方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联合体的身份共同参加本项目的投标。甲方作为主体

单位，乙方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双方愿对投标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自觉履行标

书规定。 

二、双方责权 

1、甲方负责                                                 。 

2、乙方负责                                                 。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若

一旦中标，甲方负责与招标人签订施工合同，联合体双方共同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义务和责

任，同时按照内部职责的划分，承担自身所负的责任和风险，且法律承担连带责任。 

4、双方参与施工，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现场项目负责人的现场管理。 

5、甲方作为联合体双方的代表，承担责任和接受指令，并负责整个合同的全面履行和接

受本工程款的支付；甲方接受到属乙方的工程款，应当在工程款到达甲方的账户当天拨付给

乙方。 

6、甲乙双方在项目合作中必须密切配合、尽职尽责，双方优质高效地完成各自施工的项

目，承担各自施工项目的一切责任。 

7、本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必须全面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条款，本协

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定补充协议。 

三、协议份数  

1、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肆份用于投标报名和投标文件。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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